
招远一中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安排

           招远市金都老年公寓    单位：
感谢您对我校开展学生社会活动的支持！
根据教育部新一轮课程改革的要求，高中阶段学生必须参加社会实践活动，并获得一定的学分。现在我校学生到您处参加活动，请您给予指导和支持，并注意学生的安全。活动结束后，请您在《社会实践活动记录及学时认定表》上对我校学生的活动情况进行确认。
山东省招远第一中学
2013年1月
社会实践活动记录及学时认定表
	组    长
	孙嘉蔚
	小组成员
	林子洁  于斐玲 考静 王丽华

	活动时间
	2013.2.11
	活动主题
	走进老年人

	活动单位
	名称
	招远市金都老年公寓

	
	地址
	招远市温泉路

	
	电话
	固定：     8211865          移动：13906458735

	活动项目
	打扫卫生交流感情

	活动目标
	增强青年学生的敬老、爱老之心 ，增强社会责任感

	活动
过程
	上午本组两名同学来到老人房间，在看护人员的带领下完成了整理房间的任务；下午与老人进行沟通，了解他们的日常娱乐生活，倾听老年人心声。

	活动
感悟
	通过这次活动，我们对孤寡老人有了更深的了解，清楚的认识到了自己作为一名青少年应该承担的义务。

	自我
评价
	    评价等级：优秀
能够积极主动的参与其中         签名：孙嘉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  年   2月  22 日

	活动单位
评价
	学生表现积极，配合主动

      评价等级：优秀
单位盖章    负责人签名    徐德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 年   2月 22  日

	家长意见
	评价等级：优秀
参与积极性高，饱满热情。通过这次活动，增长了社会经验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  名    孙常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  年  2 月   22日

	组内评价
	   成员默契搭档，很有意义的一次活动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组长签名    孙嘉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  2月 22  日

	学时认定
	（   1）个工作日
	评价获得不合格以上等级者获得认定学时

	活动组织者
意见
	情况属实，同意认定学时

 班主任签名：孟召兵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 年  2 月   22日

	
	
	
	
	
	
	


注：评价等级分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和不合格四个等级。活动组织者意见填“情况属实，同意认定学时”。

